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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 

温政办发〔2012〕195 号

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推进建

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，在温垂直管

理各单位： 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建筑工程管理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地税局《关于推进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实施方案》

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2 年 12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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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
实 施 方 案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建筑工程管理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地税局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、国务院《关于解决农民

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06〕5 号），根据劳动和社会保

障部、建设部《关于做好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

工作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6〕44 号）、台州市政府办公室

《转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推进建筑施工企业参

加工伤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台政办发〔2007〕97 号）

等精神，现就推进我市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制定如下

实施方案：

一、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工程项目建设的所有施工企业

（以下简称建筑施工企业），应当按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的规定，

为在建工程施工人员办理工伤保险，落实工伤保险待遇。

建筑施工企业中的本市城镇户口职工、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

合同制职工及已按规定缴纳养老、医疗、失业、工伤、生育五项

社会保险费的职工，仍应按规定和原渠道缴纳五项社会保险费。

二、新开工的建设工程项目（含改、扩建项目），建设单位

应将工伤保险费用（工程总造价的 1.5‰）计入工程造价，在工

程预算中单独列支，并作为专用款项在开工前一次性拨付给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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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单位。

三、建设项目提取和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标准为：建设工程

项目施工承包合同总造价的 15%作为人工工资总额，按 1%的工

伤保险基准费率计算，即工伤保险费为工程项目工程总造价的

1.5‰。

建设项目工伤保险费行业费率可由市人力社保部门会同建

工、财政等有关部门根据工伤发生率和基金收支状况进行调整。

建筑施工企业工伤保险费根据其企业上年度工伤保险费使

用、工伤发生率等情况，由市人力社保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

若干费率档次，实行浮动费率，每年浮动一次。

四、承包单位在开工前将工伤保险费一次性缴纳到工程所在

地的地税部门。

五、承包单位凭地税部门出具的缴费凭证和工程承包合同书

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。承

包单位在办理参保登记手续时应当提供职工花名册、建设工程项

目的施工期限及工程分包情况等材料。

六、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向社保机构报送增减职工花名册，职

工花名册上载明的职工的工伤保险关系自申报之次日起生效。

七、建设项目的工伤保险有效期限自建设工程开工之日到合

同约定的工期结束之日止。合同工期延长，总承包单位应在合同

到期 30 日前，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意见向社保机构备案，

合同期可顺延到工程竣工验收之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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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、承包单位、

建设项目名称发生变更的，有关单位依法到相关主管部门办理变

更手续后，持批准文件或有效证明及时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备案

手续。

八、在建工程项目施工工地的职工在遭受工伤事故或职业病

伤害后，由用人单位按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在 30 日内为职工

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职工所在的用人单位为劳务分包企业的，由

劳务分包企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；职工所在的用人单位为专业分

包企业的，由专业分包企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；职工所在的用人

单位为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的，由总承包企业提出工伤认定申

请。

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或专业分包企业、劳务分包企业作为具

备法定资质的用人单位，应当履行为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、办

理工伤伤残鉴定和工伤待遇的责任和义务。用人单位不按《工伤

保险条例》规定为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，工伤职工或其近亲

属、企业的工会组织可作为申请人，在职工遭受事故伤害发生之

日或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，直接向人力社保部门

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

九、建筑施工企业的参保职工，其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

以及工伤保险待遇按《工伤保险条例》及省、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
十、建筑施工企业应及时上报职工工资，未及时上报的，按

上年度台州市社会月平均工资作为职工遭受工伤事故或职业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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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害后享受工伤待遇的本人工资。

十一、在参保有效期限外或在未参保的建设工程项目工地上

遭受工伤事故或职业病伤害的职工，按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进

行工伤认定，但由用人单位按规定支付工伤保险各项待遇。

建筑施工企业违反规定分包给不具备法定资质或用工主体

资格的组织或个人的，该组织或个人招用的劳动者发生工伤的，

由发包的建筑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。

十二、建筑施工企业须在施工现场将工伤保险参保情况予以

公示，公示内容应当载明参保对象、发生工伤后的保障赔付和投

诉举报渠道等。

十三、各相关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，监督建筑施工企业做好

参加工伤保险工作。

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，应当查

验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该建设工程项目的参保证明和建设工程

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的缴费凭证。

市人力社保部门对辖区内建设工程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情况

实施监察，对建筑施工企业未按本意见规定给农民工办理参加工

伤保险的，责令其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由市人力社保部门

查处。

市地方税务机关应加强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管理。

十四、职工与用人单位因工伤待遇发生争议的，按照国家处

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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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本方案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 

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人武

部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12 月 2 日印发 


